
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

作的通知 

自然资发〔2019〕194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，

各派出机构，部机关各司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重要

批示精神，按照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-2022 年）》相关部署

要求，自然资源部将组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以科学合理规划为前提，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（整治区域可

以是乡镇全部或部分村庄），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、建设用地整理

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，优化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格局，促进耕地

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助推乡村全面振

兴。到 2020年，全国试点不少于 300个，各省（区、市）试点原则

上不超过 20个。 

乡镇政府负责组织统筹编制村庄规划，将整治任务、指标和布

局要求落实到具体地块，确保整治区域内耕地质量有提升、新增耕



地面积不少于原有耕地面积的 5%，并做到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、生

态保护红线不突破。 

二、支持政策 

整治区域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的，应编制调整方案并按已

有规定办理，确保新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调整面积的 5%，调

整方案应纳入村庄规划。整治区域完成整治任务并通过验收后，更

新完善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。 

整治验收后腾退的建设用地，在保障试点乡镇农民安置、农村

基础设施建设、公益事业等用地的前提下，重点用于农村一二三产

业融合发展。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

策，可在省域范围内流转。自然资源部将对试点工作予以一定的计

划指标支持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要统筹各类项目和资金，整合相关审批事项，建立相关制度和多元

化投入机制，发挥农村集体组织作用。要加强实施监管，土地综合

整治有关信息要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。禁止违背农民意愿搞

大拆大建，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砍树挖山填湖、占用耕地搞人造景

观、破坏乡村风貌和历史文脉等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。 



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市县申请确定试点乡镇，并于

2020年 3 月底前报自然资源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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